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二十條之一、第三十
二條修正總說明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六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訂定發

布，配合加值型營業稅制度實施，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全文並

定自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歷經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

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並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因應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定明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傳輸

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以下簡稱平台)存證之電子發票與相關

必要資訊授權財政部公告，並配合現行實務作業，爰修正本辦法第七條、

第二十條之一、第三十二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應傳輸至平台存證之範圍及時限規定。(

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修正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電子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或折

讓、進貨退出或折讓，應由其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銷貨退

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並傳輸至平台存證；增訂賣方營業人及買

受人為營業人者得下載列印該證明單，以憑申報或記帳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三、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二十條之一、第三十
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統一發票之種類

及用途如下： 

一、三聯式統一發票：專

供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與營業人，並

依本法第四章第一

節規定計算稅額時

使用。第一聯為存根

聯，由開立人保存，

第二聯為扣抵聯，交

付買受人作為依本

法規定申報扣抵或

扣減稅額之用，第三

聯為收執聯，交付買

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二、二聯式統一發票：專

供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與非營業人，

並依本法第四章第

一節規定計算稅額

時使用。第一聯為存

根聯，由開立人保存

，第二聯為收執聯，

交付買受人收執。 

三、特種統一發票：專供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

勞務，並依本法第四

章第二節規定計算

稅額時使用。第一聯

為存根聯，由開立人

保存，第二聯為收執

聯，交付買受人收執

。 

四、收銀機統一發票：專

供依本法第四章第

第七條 統一發票之種類

及用途如下： 

一、三聯式統一發票：專

供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與營業人，並

依本法第四章第一

節規定計算稅額時

使用。第一聯為存根

聯，由開立人保存，

第二聯為扣抵聯，交

付買受人作為依本

法規定申報扣抵或

扣減稅額之用，第三

聯為收執聯，交付買

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二、二聯式統一發票：專

供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與非營業人，

並依本法第四章第

一節規定計算稅額

時使用。第一聯為存

根聯，由開立人保存

，第二聯為收執聯，

交付買受人收執。 

三、特種統一發票：專供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

勞務，並依本法第四

章第二節規定計算

稅額時使用。第一聯

為存根聯，由開立人

保存，第二聯為收執

聯，交付買受人收執

。 

四、收銀機統一發票：專

供依本法第四章第

一、第一項第四款依法制

作業體例酌作標點符

號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俾資明確。 

四、修正第四項至第六項

，配合一百十三年八

月七日修正公布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

法(以下簡稱營業稅

法)第三十二條之一

第四項授權由財政部

公告營業人開立電子

發票應將其開立電子

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

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

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以下簡稱平台)存證

之時限(含營業人遇

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

事由之存證時限)及

範圍，爰應存證範圍

增列買受人為非營業

人者，其發票隨機碼；

另營業人開立電子發

票應記載事項錯誤，

原則應依本辦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作廢重開

，惟營業人已更正發

票並經向稽徵機關申

請核備有案者，是類

發票更正資訊亦為存

證範圍，俾使買受人



一節規定計算稅額

之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以收銀機開

立統一發票時使用。

其使用與申報，依營

業人使用收銀機辦

法之規定辦理。 

五、電子發票：指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勞務與

買受人時，以網際網

路或其他電子方式

開立、傳輸或接收之

統一發票；其應有存

根檔、收執檔及存證

檔，用途如下： 

（一）存根檔：由開立

人自行保存。 

（二）收執檔：交付買

受人收執，買受

人為營業人者，

作為記帳憑證

及依本法規定

申報扣抵或扣

減稅額之用。 

（三）存證檔：由開立

人傳輸至財政

部電子發票整

合服務平台（以

下簡稱平台）存

證。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之統一發票，必

要時得經財政部核准增

印副聯。 

  電子發票之開立人

得自存根檔或買受人得

自平台存證檔，依規定

格式與紙質下載列印電

一節規定計算稅額

之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以收銀機開

立統一發票時使用。

其使用與申報，依「

營業人使用收銀機

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電子發票：指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勞務與

買受人時，以網際網

路或其他電子方式

開立、傳輸或接收之

統一發票；其應有存

根檔、收執檔及存證

檔，用途如下： 

（一）存根檔：由開立

人自行保存。 

（二）收執檔：交付買

受人收執，買受

人為營業人者，

作為記帳憑證

及依本法規定

申報扣抵或扣

減稅額之用。 

（三）存證檔：由開立

人傳輸至財政

部電子發票整

合服務平台（以

下簡稱平台）存

證。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之統一發票，必

要時得經財政部核准增

印副聯。 

  電子發票之開立人

及買受人，得分別自存

根檔或平台存證檔，依

規定格式與紙質下載列

可查詢或接收實際資

訊；並修正營業人開

立電子發票應傳輸存

證之時限規定，回歸

上開公告規定辦理。 



子發票證明聯，作為記

帳或兌領獎憑證。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

業人，買受人為非營業

人者，應於開立後依本

法規定時限將電子發票

資訊併同買受人以財政

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

票之載具識別資訊及隨

機碼傳輸至平台存證，

並應使買受人得於該平

台查詢、接收上開資訊。

如有發票更正、作廢、銷

貨退回或折讓、捐贈或

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等

變更發票資訊時，亦同。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

業人，買受人為營業人

者，應於開立後依本法

規定時限將電子發票資

訊傳輸至平台存證，並

由平台通知買受人接收

，買受人未於平台設定

接收方式者，應由開立

人通知。如有發票更正、

作廢、銷貨退回或折讓

時，開立人應依上開時

限完成買受人接收及將

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 

     開立人符合前二項

規定者，視為已將電子

發票交付買受人，買受

人視為已取得電子發票

。 

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以

憑記帳或兌領獎。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

業人，買受人為非營業

人者，應於開立後四十

八小時內將統一發票資

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核

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之

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平

台存證，並應使買受人

得於該平台查詢、接收

上開資訊。如有發票作

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捐

贈或列印電子發票證明

聯等變更發票資訊時，

亦同。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

業人，買受人為營業人

者，應於開立後七日內

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

平台存證，並由平台通

知買受人接收，買受人

未於平台設定接收方式

者，應由開立人通知。如

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

或折讓時，開立人應依

上開時限完成交易相對

人接收及將資訊傳輸至

平台存證。 

     開立人符合前二項

規定者，視為已將統一

發票交付買受人，買受

人視為已取得統一發票

。但有其他不可歸責於

營業人之事由，致無法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

應於事由消滅之翌日起

算三日內完成傳輸並向



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經該管稽徵機關核

准者，視同已依規定交

付。 

第二十條之一 營業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

電子發票後，經買賣雙

方合意銷貨退回或折

讓、進貨退出或折讓，應

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

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

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

折讓證明單，其應有存

根檔、收執檔及存證檔，

用途如下： 

一、存根檔：由賣方營業

人自行保存，作為記

帳憑證及依本法規

定申報扣減銷項稅

額之用。 

二、收執檔：交付買受人

收執，其為營業人

者，作為記帳憑證及

依本法規定申報扣

減進項稅額之用。 

三、存證檔：由賣方營業

人傳輸至平台存證。 

    賣方營業人得自存

根檔或買受人為營業人

者得自平台存證檔，依

規定格式下載列印銷貨

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

證明單，作為申報扣減

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或

記帳之憑證。 

第二十條之一 使用電子

發票之營業人，經買賣

雙方合意銷貨退回、進

貨退出或折讓，得以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

開立、傳輸或接收銷貨

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

證明單，其應有存根檔、

收執檔及存證檔，用途

如下： 

一、存根檔：由開立人自

行保存，作為記帳憑

證及依本法規定申

報扣減銷項或進項

稅額之用。 

二、收執檔：交付交易相

對人收執，其為營業

人者，作為記帳憑證

及依本法規定申報

扣減銷項或進項稅

額之用。 

三、存證檔：由開立人傳

輸至平台存證。 

  本法第六條第四款

所定營業人開立及傳輸

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

折讓證明單，應以網際

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辦

理。 

一、 為健全電子發票資訊

完整性及配合營業稅

法第三十二條之一規

定電子發票及相關必

要資訊係由賣方營業

人傳輸至平台存證，

且所稱相關必要資訊

依同條第四項授權訂

定之公告草案，包含

銷貨退回、進貨退出

或折讓證明單(以下

簡稱折讓單)，復考量

賣方營業人負有依限

據實傳輸電子發票資

訊之義務，且其已具

資訊能力，為事責一

致，爰將負有開立及

存證折讓單義務者由

現行第一款及第三款

開立人(即買方或賣

方)均修正為賣方營

業人，並應以網際網

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

立、傳輸，交付買受

人收執，俾與現行第

二項營業人開立及傳

輸折讓單方式一致，

爰修正第一項。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規定

，刪除現行第二項。 

三、配合現行實務作業，

提供賣方營業人或買

受人為營業人者得自

折讓單存根檔或存證



檔列印紙本之功能，

以利申報或記帳，爰

增訂第二項。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七

十七年六月十四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七十七年

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八

十二年三月十六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八十二年

四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八

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八十六

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八十八

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條文，自一百年四月

一日施行。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七

十七年六月十四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七十七年

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八

十二年三月十六日修正

發布之第九條、第十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

條自八十二年四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八

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修

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條、第十五條之

一、第二十條、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四條及第二十六條自八

十六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

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

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五條之一自發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九

項至第十六項未修正。 

二、配合法制作業，第三項

至第八項酌作文字修

正。 

三、增訂第十七項，配合行

政院一百十三年八月

三十日院臺財字第一

一三一○二二四三九

號令核定同年月七日

修正公布營業稅法第

三十二條之一條文自

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定明本次修正條

文之施行日期。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修正發布條文，除第七

條施行日期由財政部定

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三月九日修正

發布條文，除第四條自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七月十五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一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條文，除第七條

第四項至第六項自一百

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十四條之

一、第二十五條至第二

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自

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七月十六日修

正發布條文，除第七條

之一第二項、第九條第

一項第五款及第二十條

之一第二項自一百零八

年一月一日施行、第九

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八

條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條文，自一百年四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修正發布條文，除第七

條施行日期由財政部定

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三月九日修正

發布條文，除第四條自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七月十五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一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條文，除第七條

第四項至第六項自一百

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十四條之

一、第二十五條至第二

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自



條第一項第一款自一百

十年一月一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

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

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七月十六日修

正發布條文，除第七條

之一第二項、第九條第

一項第五款及第二十條

之一第二項自一百零八

年一月一日施行、第九

條第一項第一款自一百

十年一月一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

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